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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戒尺自述
□杨光洲

■灯下漫笔

向唐帅律师致敬
□沈 栖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 40 年的

历程中， 广大律师在民主建设、

法治进步、 正义伸张、 民生福祉
等方面作出了无法替代且不可磨

灭的功绩。 我在这些年写下了不
少有关律师及其优秀事迹的报道

和评论。 今天， 我还是要点赞一

位重庆的律师： 唐帅———全国唯
一手语律师。

唐帅从小就出生在一个无声

的家庭，其父母都是聋哑人，他从
懂事那一刻起， 就感受到了自己

无法与父母正常沟通的无奈和痛
苦。 唐帅父母期望他长大后能够

远离聋哑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

是，唐帅却“违逆”了父母的意愿，

将自己和聋哑人越绑越紧， 成为

了这个特殊群体的“贴心人”。

早在学生时代， 唐帅就开始

学习手语语言， 他拜父母及聋哑

人工厂员工为师， 在反反复复的
比划互动中将一个个哑语熟记于

心， 还逐步掌握了各地不同的手
语语言。 2006 年起， 唐帅进入

公安机关， 替各类刑事案件做手

语翻译， 一干就是 7 年。 2007

年， 他通过自考进入西南政法大

学法学专业； 2012 年， 又通过

司法考试， 获得法律执业资格证

书。 接着， 唐帅毅然放弃公务员

身份而步入律师界。

唐帅之所以要 “转行” 当一

名律师 ， 是因为他在 7 年担任
手语翻译的过程中发现： 因为聋

哑人的生理障碍 ， 与人沟通不

便， 交流不畅， 导致他们在诉讼
乃至整个法律生活中存在着某些

不公平现象， 甚或有可能因此而
滋生冤假错案的隐患。 “哑巴吃

黄连， 有苦说不出”， 这一尴尬

的情形正是聋哑人在诉讼过程中
的真实写照。

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 我
国聋哑人逾 2000 万。 相较健全

人， 这些天生失语失聪的群体，

且不说正常交流有障碍， 就是自
身的学习、 理解、 感悟能力也有

限， 法律意识普遍较低， 法律常
识极为匮乏， 一旦遇上冲突、 纠

纷、 涉法问题， 对如何依法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委实带来诸多的
不便。 尽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

明确规定： 司法机关有义务为聋
哑人指定律师， 但由于手语翻译

这一难题， 涉及聋哑人案件的办

理依然面临 “供不应求” 甚至是

“有求无供” 的令人堪忧的现状。

在现实生活中， 司法机关往往都

是到聋哑学校去聘请手语老师担
任案件审理时的手语翻译， 而手

语老师使用的普通话手语与社会
上的聋哑人使用的自然手语有所

差异， 何况手语老师的法律知识

并不专业， 常常弄不清法律专业
用语， 还会出现词不达意、 概念

混淆的窘况。 唐帅正是为了改变
这一现状而吃了 “第一只螃蟹”，

当上了全国第一位手语律师。 7

年多来 ， 他兢兢业业 、 尽心尽
责， 代理了 400 多起民商案件，

为近百名聋哑人担任刑事辩护。

为了给聋哑人普及和运用法

律知识， 2016 年， 唐帅拿出积

蓄， 委托软件公司研发出一款法
律援助软件 “帮众法律服务 ”。

在这一微信公众号上， 聋哑人不
仅可以观看普法视频， 还可以选

择 “一对一法律手语咨询”， 收

费仅是作为平台的一个维护费
用。 迄今， 这一软件下载量达到

4 万余次 ， 关注量超过 1 万人
次， 其中 1/3 来自聋哑人 ， 已

帮助聋哑人解决法律问题上千

起。 2018 年， 作为大渡口区人

大代表， 唐帅提交了一份 《关于建

立手语翻译协会》 的议案， 希望对

涉及聋哑人的司法审讯录像进行鉴
定， 不让手语翻译成为 “事实上的

裁决者”； 希望吸纳更多精通自然
手语的翻译人员， 促使国内手语翻

译标准化 ； 希望加强对法律 、 医

学 、 计算机等专业的手语翻译培
训， 更多更好地为这一特殊群体提

供服务， 不使他们与现代社会产生
“隔阂”。 他的议案得到有关部门的

关注。 唐帅虽然常有 “孤军奋战”

的感觉， 但其独特行为令我想起了
我国现代著名记者和出版家邹韬奋

的一句名言： “真正进步的人绝不
以孤独进步为己足 ， 必须负起责

任， 使大家都进步， 至少使周围的

人都进步。”

重庆市 “最美法律志愿者 ”、

“岗位学雷锋标兵”，人选新华社“新

青年”名单，“2018 年 CCTV 年度法
治人物”， 这些殊荣对唐帅而言，实

至名随。 然而，他坦然地对媒体说：

“我不喜欢‘网红’这个词，更不想当

‘唯一’。 ”此言当可视为谦辞，但我

则认为： 这是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职
业有更多的追随者、 有更大的发展

空间的一种期待和希冀。

■世象纵论

人鸟和谐绘就上海美画
□石 路

2019 年 “上海工匠” 日前正

式揭晓， 本市各行业 102 名匠人

当选。 其中， 有一位年近六十、 懂
得 60 多种 “鸟语” 的 “金哨子 ”

金伟国榜上有名。 他是崇明东滩鸟
类自然保护区巡护队伍中的一员，

早在 1998 年， 东滩鸟类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成立， 家住崇明陈家镇的
金伟国就主动申请担任护鸟志愿

者， 多年来， 经他的手放飞环志的
候鸟已达 24000 余只， 为科学研

究鸟类提供积极帮助。

临江濒海的地理位置， 使上海

成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 每年约
有上百万只候鸟在此迁徙、 停歇和

生活。 自1981国务院批准每年4月
至5月初的一个星期为“爱鸟周”以

来，上海已连续开展了38届“爱鸟

周”活动，使得各级政府部门、社会
团体及市民爱鸟活动， 愈发变得丰

富多样，科普宣传、资源调查、护鸟
行动广泛深入。 像金伟国一样的爱

鸟护鸟者也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

今年4月20日，在主题为“关注候鸟
迁徙维护生命共同体”的第38届上

海“爱鸟周”活动中，“自然上海”宣
传片生动展示了 2400万市民与

484种鸟类 、44种兽类 、50种两栖

爬行类动物们和谐共处的景象。

去年 “爱鸟周” 活动期间， 上

海市有关部门将市民 “沪上我最喜
爱的鸟” 投票结果和专家投票进行

综合评定， 确定了最受公众喜爱的

10 种鸟名单： 喜鹊、 小天鹅、 震
旦鸦雀、 银鸥、 大滨鹬、 白头鹤、

白鹭、 珠颈斑鸠、 白头鹎、 家燕。

这将为评选上海 “市鸟 ” 打下基

础。 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部

门人士表示， 上海对市鸟的评选将
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接下来，

全市将以这 10 种鸟为重点， 进一
步展示本土鸟类资源、 普及鸟类知

识、 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上海这些年还不断加大对鸟类
栖息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通过对浦

东南汇东滩、 奉贤边滩和崇明岛湿
地等进行保护， 设立禁猎区， 给鸟

儿一个安全、 惬意的 “家”。 随着

全市绿地、 林地建设和湿地保护工

作不断深入， 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有
效改善 。 目前 ， 上海拥有林地

12.06 万公顷 ， 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 8.3 平方米， 湿地保有量维

持在 46.46 万公顷以上 。 这些

“绿意” 为鸟儿的繁衍生息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人与鸟儿， 在这充满

自然和谐的意境中携手徜徉。

在今年3月12日植树节期间，

曾有一篇关于崇明“鸟窝”的报道，

引人关注。来过崇明岛的人，总会对

岛上众多的鸟儿印象深刻。 清晨伴
着鸟语醒来， 一抬头就能看见树上

高高的鸟窝。那么你有没有好奇过，

这些鸟窝里都住着哪些鸟儿？ 因每
种鸟类的生活习性各不相同， 喜欢

的筑巢地点也不同。 在水杉树上十
分显眼的“豪华”鸟窝，多为喜鹊窝。

前不久， 崇明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对

崇明岛上的喜鹊窝做了系统的调查
统计， 共记录到鹊巢10789个。 另

外，经研究显示，除了每年在崇明三
岛近海岸湿地过境停息和越冬的

100多万只次迁徙水鸟外， 崇明三

岛的内陆鸟类约有210种 ， 总数

130多万只， 无论种类还是数量均

位居全市各区之首。这其中，最为常
见的是麻雀、 白头鹎、 家燕、 珠颈

斑鸠、 喜鹊等。 这些物种在控制农

田和林地的病虫害、 维护生态系统
功能平衡和食物网完整等方面， 扮

演着重要角色。

几十年来， 上海各类爱鸟护鸟

举措频频，“爱鸟周” 活动更是多姿
多彩， 如组织中小学生开展春游观

鸟知识竞赛、 抵制食用野生动物科
普宣传行动、 建立野生生物守望者

网站、 全市3.8万家餐饮企业50万

从业人员发出“拒烹野生动物，提倡
饮食新风尚”倡议、举办“发现上海

野趣”展览会等。“爱鸟周”已渐成常
态，并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中，越来越

多人从意识和行动中找到了对野生

动物兴趣所在， 人鸟和谐已然汇成
一幅自然上海生动的美画。

■并非闲话

“不逾矩不”
□朱亚夫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共同主办的 “守正求新———韩天衡艺

术展” 以 “不逾矩不” 为主题， 全面展示
这位著名美术师半个多世纪以来， 创作的

数百件具有广泛影响， 反映时代、 讴歌时
代的精品力作。

好一个 “不逾矩不”， 我要赞美它！

众所周知， “不逾矩”， 典出 《论语·

为政》， 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

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
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

里的 “矩”， 是指规矩、 原则。 孔夫子的
意思是讲， 人到了七十岁， 做事就能随心

所欲， 不会超过规矩。 但韩天衡 “不逾矩

不”， 推陈出新， 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我赞美 “不逾矩不”， 首先是他 “不

逾矩”。 为文从艺要遵守规则， 敬重传统。

只有承认 “矩”、 认识 “矩”， 才能 “不逾

矩”， 也才能静下心来， 认真学习前人的

优秀文化精华。 我们认真学习传统， 是为
了传承传统， 最后突破传统， 没有 “不逾

矩” 的观念， 就会轻浮， 就会草率， 就会
没有底线， 不知天高地厚。

我赞美 “不逾矩不”， 是赞美他敢于

说 “不” 的精神。 尊重传统而不拘泥于传
统， 遵守规则而不死守规矩。 这里的一个

“不” 字， 表现了他推陈出新， 追求卓越，

突破传统， 勇于创新的精神。 正像韩天衡
自己说的： 我在 “不逾矩” 这三字后， 加

上了一个 “不” 字， 以 “不逾矩不” 作为
展览的主题词。 “不” 并非是轻率狂妄的

否定； “不”， 是艺术前行的动能， 一个

人对世界的认识， 对艺术的追求， 穷尽一
生的努力和探索， 也只可能接近于真实和

目标， 岂有从心所欲。 循矩而又不囿于
矩， 在肯定中作智性的不屈不挠的否定，

才能在艺术上敢于越陈规， 创新貌， 推新

出新， 常变常新， 才能使艺术生命常青。

我赞美 “不逾矩不”， 是赞美他不迷

信古人， 不膜拜圣贤。 孔夫子是我国 “千
古第一等圣人”， 他的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历来为人推崇， 尊为 “信条”。

但韩天衡不唯书， 不唯圣， 本着 “我爱吾
师， 我更爱真理” 的信念， 敢于 “不逾矩

不”， 勇于实践， 相信真理， 在艺术追求
上， 今天要努力超越昨天， 明天要努力超

越今天， 学无止境， 艺无止境。

韩天衡先生 “不逾矩不” 说的是为文
从艺之道， 其实为人做事， 又何尚不是如

此？！ 因此， 我赞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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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的名字“戒尺”， 您眼

前也许已浮现出老师用我打学生手

心的画面。 作为老师体罚学生的典

型形象， 我已深深地烙在民族的记

忆中。从清朝末年开始，我就成了维

新、革命的对象，早就被扫进了历史

的垃圾堆。 最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首次审议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

(草案)》 明确， 教师可对违规学生

“罚站罚跑”。 此消息一出， 舆论哗

然， 称这是给老师体罚学生的惩戒

权。赞成者要求“把戒尺还给老师”，

反对者说“戒尺进校园违法”，担忧

者质疑“老师敢不敢接戒尺”。 沉寂

百年的我既然又被抛到了风口浪

尖，那就不得不说几句以自证清白。

严师出高徒。“教不严， 师之

惰”。 在“严”被奉为教学圭臬的年

代，我戒尺是一种威仪的存在。千百

年来，由于我的存在，可以说中国特

色的师生关系才得以基本确立，教

学秩序才得以维护， 学生在学习时

的心猿意马才被拉回。 即便是在家

规家风的形成中， 我也被奉为“家

法”的代名词。 毫不夸张地说，戒尺

体罚， 对教育的发展， 对文化的延

续， 对社会主流道德建设， 不可或

缺!

然而， 戒尺体罚， 也饱受诟

病。 在鲁迅、 郭沫若、 邹韬奋等大

家的文章中， 均有对我不好的记

忆。 在民间口口相传中， 我也广受

编派。“人之初，糊涂蛋。越打老爷越

不念!才待老爷念会了，又把老爷打

成糊涂蛋!”这是私塾学童背《三字

经》被我戒尺伺候后背地里的反抗。

“抻床垫圈， 提夜壶倒茶”， 这是旧

时学徒对自己伺候师傅的描述。 学

徒相当于职校学生。 面对体罚责

难， 变着法把师傅给骂了。

对以我戒尺为代表的体罚的评

价为何会如此悬殊?关键是有些评

判的认识出现了误区。 比如一把

刀， 用它切菜， 便是厨具； 用它杀

人， 便是凶器。 戒尺体罚， 本无所

谓好， 无所谓坏， 运用得恰到好

处， 对学生就可起到惩戒教育的作

用； 过度使用， 对学生就会造成身

心伤害。 视我戒尺体罚为大恶者，

其实是把个别老师对我的错误使用

当作了我的罪， 你说我冤不冤?

为了安全起见， 为了更加人性

化， 是不是彻底封杀戒尺、 禁绝体

罚就万事大吉了呢?这样做其实是

违背教育规律的。 教育， 尤其是教

学， 总的来讲包括两个方面:奖与

惩。 奖， 即通过鼓励把学生引到正

确的道路上； 惩， 即通过惩戒禁止

学生走向错误的道路。 奖与惩， 贯

穿于教学的始终。 奖与惩， 作为一

对矛盾相比较而存在， 如一枚硬币

的两面， 不可能脱离它的另一面而

单独存在。 对自制力不强的学生施

以其身心可以承受的惩戒， 进而引

导其向能获得奖励的正确方向发

展， 有益而无害。

要把戒尺还给老师吗?我戒尺

从未离开校园。 有形的戒尺虽早被

封杀了， 但罚跑罚站体罚类无形的

戒尺一直都在。

为我戒尺体罚立法， 确立我在

教学中的合法地位， 是对规律的尊

重。 戒尺体罚进校园违法吗?为我

戒尺体罚立法， 是对 《教师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实

施的科学细化， 对惩戒行为作出合

法与违法的界定， 是对学生的保

护， 是校园法治建设的进步。


